附件

2017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任务清单
	责任部门
	指标任务

	市食安办
	1.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组织开展迎全运食品安全综合整治工作

	
	3.组织开展京津冀食品安全可追溯示范工作

	
	4.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双安双创”工作

	
	5.协调推进牛羊肉定点屠宰厂建设工作

	
	6.组织推动食品安全“四不”体系建设工作

	
	7.研究制定天津市关于强化党政同责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的意见

	
	8.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

	
	9.组织推动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10.组织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办法、风险等级管理与风险会商工作

	
	11.组织推动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

	
	12.组织开展对各区政府、市级食品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市农委
	1.依职责开展畜禽水产品抗生素、禁用化合物及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行动

	
	2.依职责开展全运会食用农产品安全综合整治

	市农委
	3.完善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建设

	
	4.依职责推进京津冀食品安全可追溯示范工作

	
	5.依职责开展食用农产品监督检查工作

	
	6.依职责推动创建区开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

	
	7.依职责推进放心菜基地、放心猪肉两项民心工程建设工作

	
	8.依职责推动牛羊肉定点屠宰工作

	
	9.依职责落实食品安全“四不”体系建设工作

	
	10.依职责落实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1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12.依职责开展风险会商、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工作

	
	13.依职责开展违禁超限、假劣农资、产地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14.依计划完成种养殖环节食用农产品检测工作

	
	15.依职责开展食用农产品安全宣传培训工作

	市市场监管委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开展全运会食品安全综合整治和保障工作

	
	3.依职责推进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双推进、双落实”和畜禽水产品专项整治工作

	
	4.依职责开展农村地区、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5.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四有两责”，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

	
	6.完善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建设

	市市场监管委
	7.依职责推进京津冀食品安全可追溯示范工作

	
	8.依职责推进放心餐馆示范店、农家乐食品安全示范店、保健食品经营示范店（柜台）建设

	
	9.依职责推进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示范快检室建设，提升市级、区级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建设水平

	
	10.依职责推动创建区开展食品安全城市建设工作

	
	11.依职责推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备案登记工作

	
	12.依职责落实食品安全“四不”体系信息化建设工作

	
	13.依职责落实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14.依职责开展风险等级管理、风险会商和应急处置工作

	
	15.依计划开展食品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

	
	16.针对“一超两非”等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对重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7.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明厨亮灶”示范单位建设和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18.依职责在全市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中推广HACCP管理体系应用

	
	19.依职责开展食品生产、流通、餐饮、保健食品安全行政许可工作

	
	20.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培训工作

	
	21.依职责开展打击保健食品“四非”行动

	
	22.着手构建全系统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微信矩阵

	
	23.依职责配合推动牛羊肉定点屠宰工作

	市卫生计生委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会商、风险监测工作

	
	3.依职责落实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4.依职责建立食品安全风险数据中心

	
	5.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和宣传普及工作

	市教委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开展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3.完善学生食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培训机制

	
	4.依职责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5.依职责开展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6.依职责在校园内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市建委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开展建筑工地食堂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

	
	3.依职责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完成施工企业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健康证，查处建筑工地食堂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天津检验检疫局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开展迎全运食品安全综合整治工作

	
	3.依职责推进食品安全“四不”体系信息化建设工作

	
	4.依职责落实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5.依职责开展风险会商、风险监测工作

	
	6.依职责开展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

	天津检验检疫局
	7.依职责推进进口食品检验监管制度改革，完善出口食品检验监管模式

	
	8.依职责推动自贸试验区京津冀一体化检验检疫工作创新

	
	9.依职责开展进出口食品安全宣传培训工作

	
	10.依职责制定支持鼓励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制度措施

	市粮食局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推动食品安全风险会商与新收获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3.依职责开展库存粮食质量安全监测和地方储备粮油质量管理工作

	
	4.开展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能力建设，做好专业人员培训

	市商务委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开展迎全运食品安全综合整治

	
	3.依职责配合推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治理工作

	
	4.组织推进肉类、蔬菜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市工业和

信息化委
	1.配合推动完善我市的食品安全监管与服务平台

	
	2.在全市范围内部署诚信体系建设工作

	
	3.按照天津市食品安全责任制要求，配合做好各种专项检查工作

	
	4.指导行业协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市环保局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配合推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治理工作

	市国土房管局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配合推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治理工作

	市民委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推动牛羊肉定点屠宰工作

	
	3.依职责推动风险会商工作

	市公安局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落实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3.依职责推动风险会商工作

	
	4.依职责开展迎全运食品安全综合整治

	市综合执法局
	1.依职责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依职责推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治理工作

	各区人民政府
	1.组织推动开展食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动

	
	2.组织推动开展迎全运食品安全综合整治

	
	3.组织推动食用农产品准出准入制度落实

	
	4.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双安双创”工作（参与创建区政府）

	
	5.推进食品安全民心工程建设（相关区政府）

	
	6.开展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综合治理工作

	
	7.推进牛羊肉定点屠宰厂建设工作（宝坻区政府）

	各区人民政府
	8.全面落实天津市关于强化党政同责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的意见

	
	9.全面落实区政府食品安全属地责任管理办法

	
	10.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经费保障

	
	11.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协管员队伍建设

	
	12.落实区级食品监管行政机构人员到岗率85%以上（滨海新区政府）


注：“四不”体系是指着力构建“不合格食用农产品离不了地和不合格食品出不了厂、上不了市、入不了口”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